
资助〔2024〕01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寒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活动的通知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工作，助力巩固拓展教育

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构建家校联动的学生资助工作机

制，推动学校学生资助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河南省学生资助中心《关

于印发<2023 年河南省学生资助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（豫教资〔2023〕

13 号）文件要求，学校计划开展 2023 年度寒假期间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家访活动，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家访对象

重点走访 2023 年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，优先

考虑建档立卡家庭学生，包含已脱贫继续享受政策家庭、边缘易致贫

家庭及脱贫不稳定家庭，酌情考虑因重（大）病致困学生、孤儿等特

殊群体。

二、家访要求

1、各学院书院须高度重视家访工作，结合本院实际情况，多方

面给予支持保障，统筹资源，多措并举开展学院家访活动及学校家访

活动。



2、鼓励各学院依托假期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就近开展家访活动。

各学院组建家访团队，一名带队老师全程参与，选配 2-3 名学生配合

带队老师完成家访任务。

3、鼓励各学院结合实际情况自行开展各级各类家访活动。按照

学校资助工作安排，学院需完成校级家访数不低于本院特别困难学生

人数的 3%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给予每个学院不超过 3000 元的费用

资助，超出部分学院自行解决。

4、家访需充分尊重受访对象，诚恳开展谈话，如实进行访谈记

录，切实有效保护学生家庭隐私。家访前需事前征询学生本人及家庭

成员的同意，全面了解被访学生困难情况、在校表现、奖助获得情况

等；家访过程拍摄照片、录音、视频、进行家访记录等事项需征得被

访学生与家长同意。

5、家访区域原则上以省内为主，如确需省外家访，目的地不超

过一个，且不能是风景区和旅游景点；

6、严禁以家访名义接受家长宴请、礼物馈赠、安排车辆接送等

行为。

三、家访任务

1、核实家庭实情，落实精准资助。结合本年度学生困难认定情

况，核实学生家庭构成、实际劳动力、收入来源、重大支出等情况；

关注受访学生家庭近两年是否有突发性、临时性、紧迫性生活困难等。



2、进行资助慰问，传递爱心关怀。通过实地走访，了解学生家

庭实际困难程度，酌情发放家访慰问品，表达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家庭的关怀。

3、宣传资助政策，促进家校联动。重点宣传国家、我省和学校

的各项资助政策，宣传内容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提供；反馈学生

在校获得奖助的情况；听取学生和家长对学校资助工作的建议和意见。

4、挖掘励志典型，推进资助育人。通过深入访谈，挖掘学生励

志事迹，总结家访感悟，家访人员经受访人同意撰写“家访纪实”，

并提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推送宣传。通过讲述励志成长成才故事，

引领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国家的资助，实现大学

梦，传递正能量，落实资助育人功能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1、各学院要即时报送家访动态、推送报道，同时将新闻稿和 1-2

张优质照片发送资助中心邮箱 xsczzzx2011@163.com，截止时间 2月

15 日。

2、下学期开学一周内将《2023 年寒假走访经济困难学生家庭反

馈登记表》、《2023 年寒假家访情况汇总表》、家访活动新闻截图、

照片、视频材料由副书记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，报送扫描版和电子版，

发资助中心邮箱 xsczzzx2011@163.com。

附件 1：2023 年寒假走访经济困难学生家庭反馈登记表

附件 2：2023 年寒假家访情况汇总表



附件 3：寒假家访活动票据开具要求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2024 年 0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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